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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五百問論》研究
——天台對窺基法華思想的回應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黃國清

一、前言

《法華五百問論》1（下簡稱《問論》）站在天台教學立場批判唯識學派窺基

所釋的《妙法蓮華經玄贊》（下簡稱《玄贊》），是研究唐代天台佛學與法華思想

的重要資料。根據《玄贊》書末的跋文，窺基是在東遊五台山時途經博陵（今河

北定州），應當時道俗之請講解《法華經》，由於不願依循舊有的注疏，因此他自

行撰作新疏，夜晚書寫而日間講說，成《玄贊》一書。儘管窺基不是臨時才研讀

《法華經》，《玄贊》許多重要論點已見於先前所撰的《大乘法苑義林章》中，但

這本經疏的著作過程顯得倉促，不嚴謹之處在所難免。然而，由於唯識學派當時

在京城長安地區為主流的佛教勢力，《玄贊》成為理解《法華經》的主要注釋書。
2南北隋朝時期天台法華思想曾經大放異彩，後來蟄居南方，到了唐代中葉天台

學人欲重新爭取《法華經》的詮釋權，批判《玄贊》以瓦解其合法性是件緊要的

工作，這是《問論》成立的重要背景。

關於《問論》的作者，經前輩學者們考證多推定為唐代天台中興祖師湛然。

學界目前針對此書所做的研究並不多。中里貞隆的解題說明此書是破斥《玄贊》

之作，對《玄贊》全書釋文提出難問，或各品分節適切與否，或釋義適切與否，

列出難易大小諸問題，加以質難破斥。簡單列示天台與慈恩兩家的論點差異以定

姓二乘的成不成與一乘三乘的權實問題為核心，涉及三車四車論、《法華論》的

四種聲聞、《攝大乘》的四意趣、〈壽量品〉的正宗流通論等問題。3日比宣正考

證此經的作成、流傳與真偽，概述其中心論題是定性二乘成不成、一乘三乘的權

實、三車四車論等問題。4賴永海《湛然》一書以一節討論《問論》對《玄贊》

五姓各別說、三乘真實說、佛性說等的批判。5較為深入的研究是吳鴻燕於 2002

1 收於《卍續藏經》第 100 冊，《大藏新纂卍續藏經》第 56 冊。
2 窺基後學為《玄贊》作了幾本複註。這部經疏甚至被摘譯為藏文，成為藏文大藏經中唯一的《法
華經》注釋書。參見參見芳村修基：《インド大乘思想研究》，封底起算頁 104-114、170；另參
見氏著：〈正法白蓮華經のチベット語譯とその展開〉，頁 265-266。此外，《玄贊》後來收入《金
藏》之中，也是其影響力的一種反映。
3 中里貞隆：〈法華五百問論〉，收於小野玄妙編：《佛書解書大辭典》（東京：大東出版社，1933
年初版，1991 年改訂 5 刷），冊 10，頁 64-65。
4 日比宣正：《唐代天台學序說——湛然の著作に關する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66），
第三篇第二章專論「法華五百問論」；又見氏著：〈法華五百問論の研究〉（收於坂本幸男編：《法
華經の中國的展開》（京都：平樂寺書店，1972 年），頁 373-392。
5 賴永海：《湛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年），第六章第二節〈慈恩窺基「五姓各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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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交給駒澤大學的博士論文《『法華五百問論』を介して見た湛然教學の研究》，

自其改成單篇論文發表的「結論概要」來看，歷史考據佔據很大比重，在思想研

究方面論點的對比意在顯明湛然的見解。6綜而言之，相關的研究文獻或失之簡

略，或非進行二家地位平等的對比，也未探究兩者注釋差異的原因所在。

《問論》的內容涉及天台與唯識兩家的《法華經》詮釋差異，但在這場評破

活動中窺基是缺席的，無法對《問論》的批判提出自身的回應。為了在《問論》

內容的討論上能對兩家採取較公正的立場，《法華經》本文、《玄贊》注釋文句與

天台法華思想的共同參照，是避免理解偏頗的重要進路。本研究對《問論》進行

全面的考察，透過對書中諸問答做逐條的分析、歸納與統計，得出其批判《玄贊》

的各種類型與出現頻率，藉以了解其作者閱讀《玄贊》時所關注的面向與見解。

其次，將問題區分為無關於兩家思想差異者與相關於思想差異者二大類進行探

討，前者可反映注釋方法與風格的差異，後者有助於顯明主要法華論點的別異。

對於兩家差異點，也進一步追究產生的原因。

二、資料整理方法

在《新纂卍續藏》所收《五百問》的各卷標題之下，標示上卷 110 問、中卷

135 問、下卷 125 問；然而，根據《新纂卍續藏》的實際統計，上卷 123 問、中

卷 142 問、下卷 133 問，計有 398 問。其實，在〈方便品〉、〈信解品〉、〈勸發品〉

之初亦各有一問未被計入，所以總計 401 問。這些問答是依照《玄贊》釋文的順

序提出的，應該是一邊閱讀一邊進行評破。在一個問答之下可能又分成幾個小問

答，若以小問答為計算標準，總數多達 750 餘個。在每個問答或小問答中湛然質

疑的問題點可能不只一項，所以最後統計出來的問題點數目遠超過 750 個。

對於每個問答的初步整理，是將《問論》的文句加以標點、校勘，並對照《玄

贊》的對應段落，以確保對《問論》所引述的《玄贊》內容的充分理解，並可幫

助評估《問論》對《玄贊》釋文的理解適切與否。其次，分析《問論》的評破內

容，標示湛然指出的問題類型；必要時施加筆者的評論，說明湛然評破的不當之

處。舉卷中〈譬喻品〉的第 5 問為例：

《五百問論》 《法華玄贊》 備註
5 ) 問：喜有何義？

答曰：三義故喜：一、聞法心
安，知佛非魔，所以歡喜。

今問：昔小乘教，已知世尊不

又由三義所以歡
喜：一、聞佛說法，心
安如海，知佛非魔，所
以歡喜。(735c3-5) 【破】言濫小教

乘真實」說批判〉。
6 參見吳鴻燕：〈『法華五百問論』を介して見た湛然教學の研究〉，《駒澤大學大學院佛教學研究
會年報》，第 36 號（2003 年 5 月），頁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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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天魔及諸外道，豈至《法華》方
始知非？豈得見於「將非」之言，
謂聞《法華》方知魔別！

二者，得聞一實，解昔三權，
而為一因，所以歡喜。

今問：何不云二，而言三權？
三為一因，菩薩非實。信三須會，
何待固辭。

三、聞佛說千二百羅漢悉亦當
作佛，所以歡喜。

今謂：準此三周全無會於支佛
之文，將何以為會二文耶？故準子
說，只會其聲聞歸《婆沙》菩薩。
況復此文正當領解之辭，而生歡
喜，文中未有領千二百，何須加
之？文領三世及以五時，何不論
之 ， 而 却 別 取 千 二 百 耶 ？
(625b22-c8)

二、聞今一實，解
昔三權，三為一因，所
以歡喜。(735c5-6)

三、聞佛說千二百
羅漢悉亦當作佛，所以
歡喜。(735c6-7)

【破】自說相違
（窺基主二乘為
權）；自宗觀點（會
三歸一）

【破】不切經義；
強加附會；自宗觀
點（五時判教）
【評】無獨覺之
義，窺基已於他處
詳論。參《玄贊》
卷 1 本，T34.656c。

這個問答又分成三個小問答，每個小問答中所包含的問題點或一或多；問題類型

或涉及兩家思想差異，或與思想無直接關涉。未涉及思想差異者直接標出其問題

類型，如言濫小教、自說相違等；關係到思想差異者均以「自宗觀點」標示，並

於其後的括弧中標示相關的天台義理論點。

問題類型的歸納是在反覆研讀與修正中確立的。首次的閱讀得出粗略的問題

歸類，隨後的幾次研讀不斷地修正問題類型的項目以及各個問答中所包含的問題

類型。藉由這樣的操作模式，使問題類型的項目數落於較易處理的範圍，各個問

答中的問題點能獲得較適切的歸類，同時，也使問題類型較具分析意義，可以具

體地反應兩家在注釋風格與主要論點方面的差異。

《玄贊》共計 10 卷，每卷又分本、末，全書以六門釋經：敘經起之意、明

經之宗旨、解經品得名、顯經品廢立、彰品之次第、釋經之本文。前五門可說是

全經的概論，第六門開始正式解釋經文。《玄贊》注釋《法華經》偏重於會歸聲

聞與授記的部份，到第九品〈授學無學人記品〉釋文結束時已在卷 8 本之末，而

以其餘二卷半解釋剩下來的 19 品。注釋文字較多者為前三品：〈序品〉、〈方便品〉

與〈譬喻品〉。《問論》按照《玄贊》的順序提出問題與評破，也受到這種篇幅配

置的影響，全書共三卷，卷上結束於〈方便品〉，卷中結束於第七品〈化城喻品〉，

其餘各品全放在卷下。大體而言，《問論》對各品的提問數與問答內容受到《玄

贊》釋文篇幅大小及該品思想內容所影響，例如，卷上〈方便品〉有 53 問，卷

中〈譬喻品〉有 68 問，與思想差異有關的問題聚焦於教相判釋、會三歸一、眾

生成佛的問題；卷下以〈如來壽量品〉的 21 問最多，與思想差異有關的論點幾

乎集中在本跡二門的分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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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關於思想差異的問題類型的分析

無關於思想差異的問題類型主要是指在《問論》的評破文句中未直接看到援

用天台教學的特殊論點來加以駁斥，而是指出注釋方法與文句解讀的問題。當

然，評破文句中可能隱含欲為天台法華思想說話的企圖，但只要文句在字面上缺

乏天台論點的直接引述，或是其中明白地點出注釋方法的問題，就將它歸入此一

大類。各種問題類型及其出現次數統計如下表：

卷

別

問
答
總
數

自
說
相
違

未
加
詳
辯

過
度
析
分

不
切
文
義

概
念
混
淆

未
明
文
旨

強
加
附
會

不
解
論
義

言
濫
小
教

言
涉
俗
計

無

破

肯

定

繁
而
不
要

所
言
無
據

其

他

上 124 34 42 44 14 36 31 23 27 15 6 5 4 9 3 7

中 143 51 30 25 46 22 20 21 11 18 4 9 1 1 3 2

下 134 27 23 25 31 24 28 28 18 9 7 6 4 0 1 2

總計 401 112 95 94 91 82 79 72 56 42 17 20 9 10 7 11

這些注釋上的問題少部份出於《問論》對《玄贊》釋文的錯誤理解，另有相

當部份是因為兩位注釋家對《法華經》文句的不同解讀，然而，《問論》的許多

評破內容確實反映出《玄贊》注釋方法的某些問題，以及天台與唯識兩家在注釋

風格上的差異。以下依問題類型的出現頻率逐項分析之：

(一)自說相違：意謂注釋文句內容自相矛盾或前後說法不一致。窺基的注釋

非常注重名相說解，廣引佛教經論來解釋名相，不同經論的說法之間可能相左。

此外，窺基有時會並列二種或二種以上的不同說法，未做出明確抉擇；就算窺基

已有所抉擇，研讀者若未加深察或前後參照，就會生起前後說法不一之感。

(二)未加詳辯：意謂釋文內容過於通泛，留下必須進一步辯明清楚的空間，

以使意義獲得澄清或確定。《問論》常運用兩面質問的手法，表示不管窺基採取

哪一邊的見解都於理不合，這是佛教經論中經常見到的論破方法。《玄贊》的注

釋方法與風格也會引發此類問題，窺基的釋文或流於簡略或空泛，致使湛然產生

此種質問。此外，唯識與天台兩家判教體系不同，後者遠較前者細密，從天台的

立場來看，窺基的許多說解內容顯得模稜兩可。

(三)過度析分：意謂注釋內容對文句、章段等做過於絕對的切割，缺乏融通

性。法相唯識學具有詳辨法相的風格，窺基為了強調前後名相的意義差別，或前

後章段的不同意趣，確實常做出嚴格的區辨。然而，有時明確的區分有助於凸顯

特殊的意旨，幫助讀經者掌握重點，只是《問論》作者似乎較採取融通的釋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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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四)不切文義：意謂注釋內容與文句或段落的意義有所違背。窺基經常廣引

經論以注釋名相，時而忽略所徵引內容與經文意旨的配合程度。此外，《玄贊》

的著作過程較為倉促，缺乏充分的時間進行反覆的思索與修訂，可能也是造成釋

文內容與前後經文的意旨不能相合的原因。

(五)概念混淆：意謂窺基對名相概念的理解不清，混同了不同類別的概念。

此項問題多因二位作者對名相的概念內涵認知不同所致。另外，比起印度佛學，

中國佛學較具融通的傾向，即使窺基身為甚具印度佛學分析風格的漢傳唯識學的

代表學者，也經常對不同佛教名相法數進行會通的處理。其他注釋家不一定會同

意某種名相法數之間的會通方式。

(六)未明文旨：意謂釋文內容未將經文的深層的與真正的意義展現出來。此

項與「未加詳辯」與「不切文義」的差別在於「未加詳辯」質問釋文內容有必要

進一步澄清或確定；「不切文義」指出釋文與經文意旨相違；此項則強調未顯明

經文的真正意趣。此種批評的起因主要是窺基的釋文過於通泛或偏離文脈，無法

彰顯《法華經》文句的精深意涵。

(七)強加附會：意謂釋文以不同類別的法數來附會《法華經》中的法數，或

引用與所釋經文意趣不符或義理層次有別的其他經論文句來注解，或徵引《法華》

同經中意旨不符的某段經文來解釋經文。此項的主要原因是天台與唯識兩家對經

論的判釋不同，對文句意義的理解也不盡相同，《問論》容易認為《玄贊》是附

會之說。

(八)不解論義：意謂窺基誤解《法華經論》的真實文義，以致論文意旨本符

合經說，經窺基解釋後反與經義有違。《玄贊》注釋《法華經》，世親《法華經論》

是很重要的參考依據，世親是印度唯識學派祖師，《問論》卻常指其漢地後學窺

基錯解論文意旨，原因應出於《問論》作者對吉藏《法華論疏》多所參考，他認

為吉藏是天台智顗的弟子。窺基是否真的讀不懂論文，這是值得商榷的。

(九)言濫小教與言涉俗計：窺基廣引經論以注解《法華經》的名相，說一切

有部的論書也常在引用之列，因而出現小乘層次的見解；又時而在列示法數時攙

有人天善法，甚至外道之見。既然將《法華經》視為義理層次最高的經典，以小

乘法數或人天善法來訓解經中名相，《問論》認為是極為不適切的，尤其天台化

法四教非常重視藏、通、別、圓義理層次的區分。

(十)無破與肯定：意謂《問論》提出問題並引述《玄贊》說法後，並無破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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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言，甚至肯定其說。這主要見於漢文詞語的訓詁，以及少數名相的疏解。

(十一)繁而不要：《玄贊》有時對某個名相的注解篇幅過大，流於煩瑣。《問

論》於卷上最後一個問答中強調消釋經文應該「得經旨」、「少文而攝多義」。

(十二)所言無據：意謂所釋內容在《法華經》中或在佛教經論中找不到根據。

綜觀以上對《問論》批判《玄贊》的問題類型的分析，若基於誤解《玄贊》

文義或對經文解讀不同而進行批判，對窺基當然是不公平的，無論如何，《問論》

的評破確實反映了某些天台與唯識兩家在注釋方法與風格上的差異：(一) 《法

華經》為天台宗的依經，智顗精研《法華經》，自他以來已建立對此經前後貫通

的詮釋論點；相對的，窺基專精唯識學說，投入研究此經的精力有所限制，《玄

贊》寫作時間又不夠充足，以致注解經文的前後貫通性留有提升的空間。(二)窺
基注重廣泛徵引佛教經論的名相法數以解明《法華經》的文句與名相，在文義串

講方面較具樸實風格；天台強調闡發文句的精深意趣，即使引用經論，也必須與

文句的深義能夠搭配。(三)法相唯識學具有分析明辨的風格，窺基在經文注釋上

表現出對名相與文句的辨分、對比，時而令人有過度切割之感；至於天台的釋經

風格，以《法華文句》為例，釋文的整體凝聚性確實較強。(四)天台對經論的教

相判釋非常細密，唯識判教體系與其相較顯得粗略，兩家對經論的義理層次判釋

不同，天台又對教相嚴加區分，所以《問論》常批判《玄贊》強加附會、言濫小

教。（判教的進一步討論參見下節）《問論》所提出的眾多質問，對於無法深究天

台與唯識兩家注釋內容的閱讀者而言，確實容易產生《玄贊》問題滿篇的印象。

四、相關於思想差異的問題類型的分析

天台以《法華經》為主配合其他經論建立圓教的義理體系，窺基則運用唯識

學說詮釋《法華經》，兩家的法華思想有甚大的義理分歧。《問論》按照順序對《玄

贊》提出質問，反映出兩家的某些重要論點差異，整理如下表：

卷

別

問
答
總
數

五
時
判
教

化
法
四
教

一
般
判
教

化
儀
四
教

本
跡
科
判

一
般
科
判

五
重
玄
義

一
切
皆
成

會
三
歸
一

開
權
顯
實

涅
槃
三
德

圓
融
義
理

上 124 12 13 7 1 1 1 1 22 13 1 4 1

中 143 16 8 8 0 3 0 0 11 16 3 0 1

下 134 0 5 7 1 32 5 0 4 2 0 2 1

總計 401 28 26 22 2 36 6 1 37 31 4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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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五時判教、化法四教、化儀四教與一般判教都屬判教問題，如果能夠明

白辨識出屬於前三類，則各歸其類；如果屬於判教問題而難以歸入前三類者，則

歸於第四類。本跡二分、五重玄義與一般科判都屬於科判問題，但本跡二分與五

重玄義是天台判釋《法華經》重要的科判觀念，所以將其獨立出來。會三歸一與

開權顯實本有義理上的密切關聯，但二者分別針對窺基的兩種特殊觀點，區分開

來有助於了解所破斥的論點。涅槃三德在義理上本可歸入圓融義理項下，但因此

項是針對聲聞所證涅槃的性質而辯，獨立為一項可反映相關論點的差異。各項分

析如下：

(一)判教問題：天台非常重視判教，主張不了解判教就不能讀懂《法華經》。

天台判教體系甚為精密，可用五時判教、化法四教、化儀四教為間架，分別以教

化次第、教義內容、化導方式為標準。五時判教與化法四教對不同經論的義理內

容進行分判，教相層次不可任意混同。以化法四教為例，除了最低層級的藏教（小

乘教）外，於大乘中又區別出通、別、圓三個層次。窺基的判教體系以依《解深

密經》等而做出的三時判教為代表，第一時是化導聲聞的有教，第二期是破有明

空的大乘空教，第三期是非空非有的中道教。大乘經論只要不是專論空義的，大

抵判入第三時教。唯識三時判教體系最高的中道教在《問論》中被歸入五時判教

第三時的方等時或化法四教第三階的別教，《玄贊》的許多注釋內容被《問論》

批評為不符《法華經》的義理層次。

(二)科判問題：科判中出現次數最多者是集中在〈如來壽量品〉的本跡二分，

天台將《法華經》判為跡門和本門二分，前十四品屬跡門，講述從本垂跡的應身

佛的化導；後十四品屬本門，以久遠實成的報身佛為核心。如果不知此種二分結

構，則無法掌握《法華經》的正確脈絡。〈如來壽量品〉是本門最重要的一品，《問

論》對該品的義理質問自然以本跡分判為主。《玄贊》參考《法華經論》說〈如

來壽量品〉闡說法身、報身、應化身三種佛身，《問論》認為此種說法無法呈現

前後的佛身與化導的差異，會使文義詮釋失當。一般科判是《問論》質問《玄贊》

對某幾品要旨判分的適切與否。五重玄義是天台判釋一部經論的基本架構，僅在

卷上第 1 問質問《玄贊》的釋經六門時提及。

(三)一切皆成：漢傳唯識學派繼承印度瑜伽行派的觀點，主張五姓各別說，

將修行者分成菩薩定姓、聲聞定姓、緣覺定姓、不定種姓與無種姓五類，菩薩定

姓必然成佛，不定種姓亦可轉成菩薩定姓後成佛，其他三種姓永無成佛的潛能。

《玄贊》主張《法華經》所度化的主要對象為不定種姓的退菩提心聲聞，兼及本

質為菩薩的應化聲聞。相對的，《問論》支持一切眾生皆可成佛的觀點，對《玄

贊》排除某些眾生成佛可能性的論點提出猛烈批判。

(四)會三歸一：《玄贊》主張會聲聞、獨覺二乘歸於一乘，天台則強調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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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歸一乘，菩薩也在會歸之列。兩家各在《法華經》中找到支持的文句，窺基常

引〈化城喻品〉的「息處故說二」；天台主要依火宅三車喻及「於一佛乘，分別

說三」句。這與兩家的判教階位說也有密切聯繫，《玄贊》依唯識五位，大乘菩

薩道順著資糧位、加行位、通達位、修習位而達於究竟位，在同一條道路上，並

無會歸菩薩的問題。天台藏、通、別、圓四教各有階位，別、圓二教始有體證中

道佛性的可能，藏教行者必須轉向別、圓二教，通教菩薩須由別、圓二教接入，

所以有應被會歸的菩薩類別。

(五)開權顯實：《玄贊》經常出現「捨權就實」、「捨權取實」的用語，《問論》

認為如此則強行割裂權教與實教的關係。天台主張「開權顯實」，權法中蘊有實

法，非捨離權法而求取實法。《玄贊》中亦有「開權顯實」的用語，但出現次數

少於「捨權取（就）實」甚多。配合《玄贊》中的「迴邪入正」、「學是除非」等

說法，視權法為邪、為非，窺基應該主張捨除權法，另取實法。此種觀點也與五

姓各別說能夠相合。

(六)涅槃三德與圓融教義：《玄贊》中的阿羅漢雖證得涅槃，但未得般若與

法身；天台圓教依《大般涅槃經》倡導涅槃、般若、法身三德圓滿具足，不應切

割開來。圓融教義的三例分別說到三諦圓融、一多相即、一心三智。或許《問論》

以批判《玄贊》為主，所以直接彰顯天台圓教義理內容的例子甚少。

天台與唯識二家對佛教最高層次的教理判釋有極大差異。天台依《法華經》

與《華嚴經》等建立圓教義理，並依圓教義理詮釋《法華經》，有學者認為與其

將天台視為《法華經》至上主義者，無寧說是圓教至上主義者。7窺基主要依據

唯識相關經論疏解《法華經》，釋文中含有唯識學派的某些重要主張。《法華經》

是一部初期大乘的佛典，若就經文本身來看，表現出甚為樸實的思想內容與實踐

風格，很難直接讀出像天台圓教或唯識中道那麼深奧的義理。對於文本的詮釋本

就可有多元的觀點，兩家的詮釋都值得尊重。《問論》站在天台教學立場批判《玄

贊》的注釋內容，或可彰顯天台圓教的圓融與精妙，但不可因此即將此宗思想視

為對《法華經》文句的最切當注釋。《法華經》中究竟說會三歸一還是會二歸一？

經中是否具有明確的一切眾生成佛思想？不同科判方式是否同樣具有顯示全經

綱要的效力？這些都是可再深入研討的問題。然而，不可諱言的，窺基的五姓各

別說、捨權取實觀似乎切割過度，可能與《法華經》的旨趣有所違背。

五、結論

7 參見菅野博史：〈智顗與吉藏的法華經觀之比較——智顗果真是法華經至上論者嗎？〉，宣方
譯，《華林》，第 2 卷（2002 年），頁 16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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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論》對《玄贊》的評破，可大分為與天台與唯識兩家思想差異無明顯關

係者及有明顯關係者二類，前者出現次數多於後者，對於無法同時深入研讀兩家

注釋者而言，不管哪一類應該都能有效地瓦解窺基的《法華經》詮釋權。《問論》

作者對於《玄贊》不免有理解不切之處，此外，許多評破事實上是基於對文句的

不同理解，儘管如此，《問論》內容亦頗能映現天台與唯識二家注釋《法華經》

的方法與思想的差異。然而，閱讀《問論》而不考慮《法華經》的原本文義及參

照《玄贊》的整體釋文，容易受到《問論》見解的牽引，無法站在較公正的立場

評價雙方。本研究因此參照經本文義與《玄贊》釋文以探討《問論》的評破內容。

與思想差異無明顯關係的評破類型反映天台的注釋重視對文句較為深度與

前後一貫的闡釋，藉此彰顯《法華經》這部至精至深的經典的特殊義理。以此種

詮釋進路為基礎，《問論》對《玄贊》的釋文內容提出種種的質疑。相對的，窺

基的注釋受到唯識學派詳明法相的風格所影響，廣泛徵引經論以疏解文句與名

相，時或羅列一種以上的解釋，以致《問論》作者認為其說前後不一致、未辨明

深義、混同差別教義等。注釋家在經文疏解上容可有不同的風格與偏重，若以開

放的態度來評價兩造，應會發現兩家的注釋方法各擅勝場，也各有不盡理想之處。

其次，明顯關係到思想差異的問題聚焦於判教問題、科判問題、一切皆成、

會三歸一、開權顯實、圓融教義等議題。這些問題出於天台與窺基對《法華經》

整體文脈的理解差異以及兩家義理的根本差異。注釋的優劣不能僅依哲學精妙程

度作為標準，兩家都將其他經論的深奧義理灌注於經文疏解中，不一定忠實於經

本意趣。就《法華經》的義理詮釋而言，兩家的經典釋義都有所創獲，能提供後

代讀經者思想啟發的源泉，但應加以批判式地閱讀。判教與科判的優劣是見仁見

智的問題；會三歸一與會二歸一各有經文依據；而窺基的五性各別說與捨權取實

論可能未如天台的一切皆成說與開權顯實論來得理想。

中唐以後，由於戰事紛亂與禪宗興起等因緣，天台與唯識兩家的《法華經》

注疏逐漸在中國本土失傳。然而，湛然評破《玄贊》與中興天台的努力對於天台

教學在江浙地區的延續不絕應貢獻良多。五代時期天台僧人義寂通過德昭建議吳

越王遣使高麗請回散佚的天台典籍，此事有利於宋初天台學的復興。《問論》可

能在會昌毀佛後已在中國亡失，自朝鮮迎回的典籍中應無此書，宋初日本源信禪

師託寂照帶來請問知禮有關《問論》的二十七條疑問，知禮依天台教理答覆，末

了附言「此論宋地闕本，茲不得而評論矣。」（《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4，《大正

藏》冊 46，頁 889 下）南宋志磐《佛祖統紀》卷 8 提及吳越王遣使請回的天台

典籍中並無「《五百問》」。（《大正藏》冊 49，頁 191 上）《問論》當時沒有回傳

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此論作者是否為湛然曾遭到懷疑；二唯識學派在漢地的失

勢使此論失去繼續流通的價值。


